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粮食安全保障条例
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为强化我区粮食安全保障法治支撑，推进粮食安全保障治理能力全面提升，按照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2025年立法工作安排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完成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粮食安全保障条例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起草工作，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立法的必要性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粮食安全保障法》）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23年12月29日通过，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。目前我区粮食安全状况总体良好，但在粮食需求不断增长和粮食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背景下，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着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任务艰巨、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压力较大、确保口粮绝对安全风险加大、粮食仓储物流设施亟待更新升级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和挑战。亟需通过制定《条例》，将近年来自治区保障粮食安全行之有效的政策探索与经验做法，提升到法治层面加以保障。《条例》立法对我区依法管粮管储、保障粮食有效供给、确保粮食安全、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意义重大。
二、起草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自治区立法工作要求，2023年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就提前启动了《条例》立法工作，印发了工作方案，形成工作推进表，强化责任分工。同时，委托宁夏大学为《条例》立法提供第三方法律服务。进行法律检索，收集整理形成《条例》法律法规汇编。在此期间，联合自治区司法厅、自然资源厅、农业农村厅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宁夏局赴新疆、陕西、河南三省及区内各市开展了立法调研，结合调研成果形成问题清单，共梳理汇总问题41个。在前期调研和问题梳理基础上起草完成了《条例》初稿，先后多次征求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农业农村厅、自然资源厅、市场监督管理厅、财政厅等相关厅局、市县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以及粮食企业共计40余家单位的意见，共征集修改意见建议69条，采纳吸收54条、部分采纳3条，同时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法规体改司，对《条例》草案框架内容及起草中的问题当面咨询，听取意见建议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主要内容分为总则、耕地保护、粮食生产、粮食储备、粮食流通、粮食加工、粮食产业、粮食质量、粮食应急、粮食节约、监督管理、法律责任和附则，共十三章九十五条。
第一章为总则，从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基本原则、政府职责、部门职责、多种所有制经营、主体登记、主体责任、科技创新、投入保障机制、舆论宣传教育、表彰奖励等方面进行规定。
第二章为耕地保护，从三区三线、占用耕地补偿制度、严控耕地用途、耕地质量保护、撂荒地治理、盐碱地利用等方面进行规定。
第三章为粮食生产，从种子储备、粮食种质资源、粮食生产资料、粮食生产用水、粮食生产机械、粮食生产技术、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、粮食生产财金支持、产粮大县利益补偿机制等方面进行规定。
第四章为粮食储备，从粮食储备体系、粮食储备规划布局、粮食储备计划管理、储备粮承储主体资质、仓储经营业务剥离和分离、储备粮承储主体责任、储备粮食质量、粮食企业储备、粮食储备现代化、粮食储备监管、粮食储备监督等方面进行规定。
第五章为粮食流通，从粮食流通体系、粮食流通职责、粮食流动调控措施、粮食收购、政策性收储、粮食经营台账制度、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护等方面进行规定。
第六章为粮食加工，从保障粮食加工能力、粮食加工结构优化、粮食加工技术升级、粮食加工经营者义务、粮食应急加工、粮食加工监管等方面进行规定。
第七章为粮食产业，从粮食产业规划布局、粮食生产功能区、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、粮食产后服务、粮食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、粮食企业标准、粮食品牌建设、粮食龙头企业培育、粮食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方面进行规定。
第八章为粮食质量，从粮食质量安全管理体系、粮食经营者质量安全义务、粮食分类单收单储、防止粮食运输污染、不得作为食用用途出售情形、粮食质量安全检验、超标粮食处置、粮食召回等方面进行规定。
第九章为粮食应急，从粮食应急体系、粮食市场波动报告制度、防灾减灾救灾、应急预案制定、应急预案启动、应急处置措施、应急处置职责和义务、应急处置解除、粮食风险基金等方面进行规定。
第十章为粮食节约，从鼓励粮食节约、科技节粮、加工节粮、消费节粮等方面进行规定。
第十一章为监督管理，从监管职责、粮食安全监测预警体系、信息化监管、信用体系建设、责任考核、执法体系和能力建设、投诉举报等方面进行规定。
第十二章为法律责任，从政府责任、其他主体责任、责任承担、转致规定等方面进行规定。
第十三章为附则，从概念解释、参照适用、施行日期等方面进行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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